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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2020年4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交通运输部印发了《长江三角洲

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》，同月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

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江苏实施方案发布；2020年5月省长三办印发了

《2020年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要点》，逐渐形成推动长

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合力。 

常台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中沈海高速公路（G15）的重要

分流并行线（G1522），是江苏省规划“十五射六纵十横”高速公路网

中“纵一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常台高速公路串联苏州、嘉兴、杭州各

市，北经苏通大桥接京津冀地区，南达珠三角地区，是长三角区域南

北主通道之一。常台高速苏州段也被称为苏嘉杭高速，北接苏通长江

公路大桥和沿江高速公路，南联浙江省乍嘉苏高速公路，途经常熟市、

相城区、吴中区、吴江区，全长约100公里。常台高速苏州段以沪宁

高速公路为界分南北两期先后实施，于2004年8月实现全线贯通，双

向四车道，设计速度120公里/小时，全线收费年限至2033年。 

常台高速自建成以来，交通量增长迅速，特别是2008年6月苏通

大桥建成通车后，常台高速公路交通量增幅更加明显。2017年1月1日，

常台高速苏州城区段实行“限货”，相城互通至吴中互通全天禁止货

运车辆通行。其中，苏州城区互通禁止货车上下高速；相城互通仅允

许由北往南方向行驶的货车下高速，以及允许往北行驶的货车上高速；

吴中互通仅允许由南往北行驶的货车下高速，以及允许往南行驶的货

车上高速。根据目前运营状况，在苏州市区实行禁货措施及常嘉高速

建成分流后，董浜枢纽至尹山枢纽段服务水平维持在二级；但因常台

高速城区段限货，大量货运交通量由绕城高速绕行后从尹山枢纽汇入

常台高速，常台高速尹山枢纽以南至苏浙交界段服务水平已处于四级

以下。尹山枢纽以南至苏浙交界段现状主要承担常台高速北段交通、

沿线苏州主城、吴江城区快速发展带来的诱增交通量以及现状与沪常



 

2 

高速、沪渝高速的转向交通量，整体交通流量较大。常台高速公路浙

江段已开展扩容改造，随着浙江段的扩容改造完成，常台高速尹山枢

纽以南至苏浙交界段将成为常台高速苏浙省界的交通瓶颈，亟需进行

扩容改造，以适应区域交通发展需求。 

常台高速公路尹山枢纽至苏浙省界段扩建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项

目”）是既有高速的改扩建工程，路线自北向南，起点位于尹山枢纽，

向南途经吴中区、吴江区，终点位于苏浙省界，路线全长38.408公里，

总投资约112.9亿元，设计速度120公里/小时。本次从双向四车道拓宽

至双向八车道，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（平望枢纽以北43.5米），

全线设置7处互通式立体交叉，其中：原位改建尹山枢纽、吴江互通、

吴江南互通、平望枢纽和黎里互通，移位新建盛泽互通、新增盛泽南

互通，原位扩建白洋湖服务区1处。全线扩建桥梁25座，全长17137米，

桥梁占比44.6%。其中特大桥、大桥7座，长16121.1米；中小桥18座，

长1015.9米。沿线主要控制点包括：沪常高速公路、沪渝高速公路、

G318、G524等高等级公路，在建沪苏湖铁路、设计中的通苏嘉甬铁

路、如通苏湖城际铁路，以及苏申内港线、庞山湖、芜申线、杨家荡、

乍嘉苏线等航道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（太浦河清水通道维护区和吴江

区太湖重要保护区湿地），基本农田，沿线高压线，西气东输管道、

输油管线等。本项目已列入《苏州市“十四五”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

展规划》，是构建苏州市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项目的建

设可以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，同时也能满足强化、巩固国

家和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的需要，对于提升省际接口的服务能力，应对

快速增长的交通量，消除高速路网瓶颈路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本次扩建项目主线路基宽度由28米变为42米（平望枢纽以北43.5

米），新增用地范围为原有路基两侧拼宽部分，结合用地条件采用设

挡墙断面形式，新增声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声评价范围（由原200米

增加为360米、435米）变化所致。同时本项目对现有声屏障进行以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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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老，采用低噪声路面，设置声屏障、隔声窗等降噪措施以减少噪声

对沿线居民的影响；对跨太浦河等敏感水体的桥梁设置桥面径流收集

系统及事故池，适当提高桥梁防撞等级，降低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

对敏感水体的环境风险。 

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

交流，使公众比较全面地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，减轻对项

目影响的担忧，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，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

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，使项目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，

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。 

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、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，

对形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障

作用。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，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

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，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，作为

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

具合理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，负责项目的公众

参与工作。本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：网络公示、张贴公告及报

纸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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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第九

条，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在苏州环保公

众网（http://www.szhbgz.org/huan_detail.aspx?ID=1943）实施了首次

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（首次公开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，后因

建设单位发生变化，于 2024 年 3 月 1 日重新进行首次公示）。本次

网络公示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、建设内容等

基本情况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

名称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依据《办法》第九条，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

络公示的方式，通过苏州环保公众网实施了本次公示，实施进度情况

见表 2.2-1，公示截图见图 2.2-1。 

表 2.2-1  公众参与各环节的实施进度 

序

号 
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

1 
通过苏州环保公众网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，

http://www.szhbgz.org/huan_detail.aspx?ID=1943 

2024 年 3 月

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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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 苏州环保公众网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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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2.3-1。 

表 2.3-1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名称 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与本项目环

境影响和环

境保护措施

有关的建议

和意见（注：

根据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规

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

就业等与项

目环评无关

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

项目环评公

参内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

内容，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） 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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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 名  

身份证号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经常居住地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

街道）xx 村（居委会）xx 村民组（小区） 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
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
 

地    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

街道）xx 路 xx 号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

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
  



 

8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依据《办法》第十条，在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
稿形成后（主要内容已基本完成），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实

施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时限为 2024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15 日，公

示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

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 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依据《办法》第十一条，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公开、报纸公开和张

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。 

3.2.1 网络 

网络平台公开具体实施见表 3.2-1，公示截图见图 3.2-1。 

表 3.2-1  网络平台公众参与环节实施进展 

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

1 
苏州环保公众网 

http://www.szhbgz.org/huan_detail.aspx?ID=1946 

2024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15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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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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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2024 年 3 月 13 日和 2024 年 3 月 14 日，建设单位在《环球时

报》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。报纸公开见图 3.2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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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

3.2.3 张贴公告 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在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环境敏感点

附近张贴了信息公告，并进行现场走访，对工程概况、环境影响评价

工作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其反馈方式进行了告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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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公告地点 张贴照片 

1 
山湖嘉晖

苑 

 

2 
红太阳幼

儿园 

 

3 

江陵街道

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/

苏康

养·江陵

康养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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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三庞文化

新村 

 

5 弘雅苑 

 

6 鸿辉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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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益郎小区 

 

8 
通联路

600 号 

 



 

15 

9 

黄家溪村

（17）上

升 

 

10 

北角村

（12）严

家圩 

 

11 

黄家溪村

（12）庄

湾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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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陈连村 

 

13 
新亚幼儿

园 

 

14 
格林悦城

花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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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
支联村东

湾塘 

 

16 

石铁村

（21）羔

羊港 

 

图 3.2-3  现场张贴公告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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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本项目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4 年 7 月、2024 年 9 月收到弘雅苑

（距离现状常台高速约 57 米、距离扩建后常台高速约 52 米）、吴江

区璀璨绿翠花园公众（距离扩建后常台高速约 980 米）反馈噪声和扬

尘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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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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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在本次公众参与公示期间，收到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的反馈意见。

主要意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： 

反馈意见一：弘雅苑小区（距离现状常台高速约 57 米、距离扩

建后常台高速约 52 米）居民电话反馈，现状噪声超标。 

处理情况：（1）2024 年 12 月 24 日、25 日，先后与该户居民取

得联系并开展室内外噪声检测，检测结果已现场反馈居民；相关监测

数据作为本项目沿线敏感点建筑隔声效果分析的依据之一。后续该户

居民再未反映相关噪声问题。 

（2）本项目针对弘雅苑小区采取的降噪措施为：路面采用 SMA-

plus 降噪路面，降噪量可达 8dB（A）；沿线设置 5 米高声屏障，实施

后该小区室外声环境质量预测值可做到不恶化。对部分房屋未达标的，

配套安装隔声量≥20dB 隔声窗。采取降噪路面+声屏障+隔声窗措施

后，运营中期敏感点室内声环境满足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（GB55016-

2021）昼间 45dB(A)、夜间 35dB(A)的住宅允许噪声级。 

反馈意见二：吴江区璀璨绿翠花园公众（距离扩建后常台高速约

980 米）邮件反馈：（1）本线路经过吴江开发区，建设后的道路离本

人住所（吴江区璀璨绿翠花园）太近了。噪音、尾气污染影响居民睡

眠等生活起居和身体健康；（2）环评 3.2.2.1 路线方案 描述“其中 吴

江开发区段拟采用立体复合共建方案，与东环快速路南延统筹建设打

造立体复合通道。”请说明立体复合共建的具体内容，是否会在江陵

东路与庞北路交叉口进行施工，建设道路。如果在此位置进行施工建

设，请详细评估建设过程以及建成后的环境影响，建设过程及建成后

道路噪声、尾气等对临近小区景瑞之歌、璀璨绿翠花园、三千邑、阳

光家园的影响。 

处理情况：以邮件形式反馈相关关心内容：（1）吴江区璀璨绿翠

花园距离扩建后常台高速约 980 米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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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建设项目》（HJ1358-2024）要求，本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尹

山枢纽至吴江段为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435m 范围内，吴江至苏浙省界

段为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360m 范围内。吴江区璀璨绿翠花园不在本项

目评价范围内。 

（2）常台高速公路吴江开发区段新建分离式桥梁，双向八车道，

原高速公路老路改造利用作为东环南延；本项目不涉及在江陵东路与

庞北路交叉口施工。 

 

图 5-1  吴江区璀璨绿翠花园与常台高速公路位置关系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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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其他 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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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诚信承诺  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《常台高速公路尹山枢纽至苏浙

省界段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并

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常台高速公路尹山枢纽至苏浙省界段

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

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

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

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：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2026 年 5 月 14 日 


